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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杨国平董事长、陈靖丰总经理、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钟晋倖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罗民伟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元）

８

，

３２６

，

１６０

，

４１７．０２ ８

，

２８０

，

０６６

，

６９９．３１ ０．５６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２

，

３５９

，

７１２

，

５３０．７８ ２

，

２７９

，

３９７

，

７３７．１２ ３．５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１．５８ １．５２ ３．５２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２１１

，

７７８

，

２２６．９５ ４４５．２０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０．１４ ４４５．２０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４２

，

０３６

，

３０１．９６ ４２

，

０３６

，

３０１．９６ －２２．５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２８１ ０．０２８１ －２２．５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２７６ ０．０２７６ －１４．７７

稀释每股收益（元）

０．０２８１ ０．０２８１ －２２．５６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７８ １．７８

减少

０．５０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

率（

％

）

１．７５ １．７５

减少

０．２８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元）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

，

２８６

，

２７４．２２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４

，

７０９

，

７７６．３２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３５５

，

５７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６３３

，

７４８．０６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１

，

０２９

，

８３８．５４

所得税影响额

－３８７

，

５９４．２８

合计

７２７

，

８９１．２２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２５０

，

５９４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

上海燃气（集团）有限

公司

１２１

，

８５５

，

７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１９

，

７６５

，

０４３

人民币普通股

王天翔

１３

，

４０５

，

９７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７

，

６９９

，

０５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保财产无锡分公司

离退休职工服务部

５

，

０５４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

－

全福

１

期

４

，

７１８

，

３８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

－

全福

３

期

４

，

３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嘉实服务增

值行业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天弘精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３

，

８４５

，

９７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博时裕

富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６７４

，

３４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科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幅 主要原因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５

，

０９７

，

３３３．０８ ３９

，

２７６

，

５４７．０８ －３６．１０％

本期子公司兑现上年度完成考

核目标的已计提员工薪酬

应交税费

－９

，

６５２

，

６８２．４８ －４１

，

８９５

，

４４５．５６ ７６．９６％

本期所得税跨期清算、原料库存

降低，增值税进项税减少。

会计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幅

销售费用

４１

，

５２０

，

５３９．２８ ２９

，

７６６

，

７７９．９１ ３９．４９％

本期扩大燃气服务网点、天然气

转换增加燃气表具费用。

管理费用

４１

，

５６９

，

９５８．４６ ３１

，

３５４

，

７３４．１８ ３２．５８％

本期因大众燃气三产整合，费用

归并至母公司。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３５５

，

５７０．００ －２

，

０３９

，

４６８．１９ １１７．４３％

本期未处置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市值上升。

营业外收入

５

，

１８６

，

８５２．３３ ９

，

９４８

，

８２０．０８ －４７．８６％

本期计入损益的政府补助相比

上年同期减少。

营业外支出

３

，

３９７

，

０９８．２９ １

，

７４１

，

０３０．９１ ９５．１２％

本期非流动资产清理处置更新

增加。

所得税费用

１５

，

７３７

，

０５８．０９ １０

，

１３６

，

８５７．２８ ５５．２５％

本期各子公司所得税优惠减少、

实际税负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２１１

，

７７８

，

２２６．９５ －６１

，

３４９

，

０３６．１０ ４４５．２０％

本期燃气提价后营收资金回款

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８９

，

５２８

，

３８３．３５ －２３２

，

４５６

，

４７１．９３ ６１．４９％

本期公司未新增对外股权投资。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８６

，

３４３

，

９５１．８４ ３６

，

６２８

，

３８２．１７ －３３５．７３％

本期加速归还银行借款。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承诺所持有的股份， 自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承诺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年即

２００６

年度开始，将连续三年提

出现金分红比例将不低于当年实现可分配利润的

５０％

的将分红预案。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履行了承诺。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公司已制定了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

２００８

年末总股本

１４９５３３．６２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拟分配现

金红利人民币

０．５５

元（含税），共计分配利润

８２２４．３５

万元。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

过，具体实施办法与时间，公司另行公告。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国平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６３５

股票简称
：

大众公用 编号
：

临
２００９－００６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增提案提交表决。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上午在上海市委党校报告厅召开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出席本次大会股东及授权代表

１０２

人，代表股份

５３４

，

０９６

，

３８５

（五亿三仟四佰零九万六仟

三佰八拾五）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５．７１７５％

。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大会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

２００８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５３４

，

０９６

，

３８５

（五亿三仟四佰零九万六仟三佰八拾五）股，意见如下：

同意：

５３４

，

０８６

，

３６０

（五亿三仟四佰零八万六仟三佰六拾）股 占

９９．９９８１ ％

反对：

１０

，

０２５

（一万零二拾五）股 占

０．００１９ ％

弃权：

０

（零）股 占

０．００００ ％

二、审议

２００８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５３４

，

０９６

，

３８５

（五亿三仟四佰零九万六仟三佰八拾五）股，意见如下：

同意：

５３３

，

９６４

，

３６０

（五亿三仟三佰九拾六万四仟三佰六拾）股 占

９９．９７５３ ％

反对：

１３２

，

０２５

（拾三万二仟零二拾五）股 占

０．０２４７ ％

弃权：

０

（零）股 占

０．００００ ％

三、审议

２００８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５３４

，

０９６

，

３８５

（五亿三仟四佰零九万六仟三佰八拾五）股，意见如下：

同意：

５３４

，

０５７

，

４４０

（五亿三仟四佰零五万七仟四佰四拾）股 占

９９．９９２７ ％

反对：

３８

，

９４５

（三万八仟九佰四拾五）股 占

０．００７３ ％

弃权：

０

（零）股 占

０．００００ ％

四、审议

２００８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５３４

，

０９６

，

３８５

（五亿三仟四佰零九万六仟三佰八拾五）股，意见如下：

同意：

５３３

，

９６４

，

３６０

（五亿三仟三佰九拾六万四仟三佰六拾）股 占

９９．９７５３ ％

反对：

１３２

，

０２５

（拾三万二仟零二拾五）股 占

０．０２４７ ％

弃权：

０

（零）股 占

０．００００ ％

五、审议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决算和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５３４

，

０９６

，

３８５

（五亿三仟四佰零九万六仟三佰八拾五）股，意见如下：

同意：

５３４

，

０５４

，

３２０

（五亿三仟四佰零五万四仟三佰二拾）股 占

９９．９９２１ ％

反对：

３８

，

９４５

（三万八仟九佰四拾五）股 占

０．００７３ ％

弃权：

３

，

１２０

（三仟一佰二拾）股占

０．０００６ ％

六、审议

２００８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５３４

，

０９６

，

３８５

（五亿三仟四佰零九万六仟三佰八拾五）股，意见如下：

同意：

５３３

，

９９２

，

０４４

（五亿三仟三佰九拾九万二仟零四拾四）股 占

９９．９８０５ ％

反对：

９５

，

１８５

（九万五仟一佰八拾五）股 占

０．０１７８ ％

弃权：

９

，

１５６

（九仟一佰五拾六）股 占

０．００１７ ％

七、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５３４

，

０９６

，

３８５

（五亿三仟四佰零九万六仟三佰八拾五）股，意见如下：

同意：

５３４

，

０５４

，

３２０

（五亿三仟四佰零五万四仟三佰二拾）股 占

９９．９９２１ ％

反对：

１０

，

０２５

（一万零二拾五）股 占

０．００１９ ％

弃权：

３２

，

０４０

（三万二仟零四拾）股 占

０．００６０ ％

八、审议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修改稿）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５３４

，

０９６

，

３８５

（五亿三仟四佰零九万六仟三佰八拾五）股，意见如下：

同意：

５３４

，

０８５

，

５２０

（五亿三仟四佰零八万五仟五佰二拾）股 占

９９．９９８０ ％

反对：

１０

，

０２５

（一万零二拾五）股 占

０．００１９ ％

弃权：

８４０

（八佰四拾）股占

０．０００１ ％

九、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４１２

，

２４０

，

５９２

（四亿一仟二佰二拾四万零五佰九拾二）股，意见如下：

同意：

４１２

，

２００

，

８０７

（四亿一仟二佰二拾万零八佰零七）股 占

９９．９９０３ ％

反对：

１０

，

０２５

（一万零二拾五）股 占

０．００２４ ％

弃权：

２９

，

７６０

（二万九仟七佰六拾）股 占

０．００７３ ％

十、审议关于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和为控股子公司对外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５３４

，

０９６

，

３８５

（五亿三仟四佰零九万六仟三佰八拾五）股，意见如下：

同意：

５３４

，

０５６

，

６００

（五亿三仟四佰零五万六仟六佰）股 占

９９．９９２６ ％

反对：

３８

，

９４５

（三万八仟九佰四拾五）股 占

０．００７３ ％

弃权：

８４０

（八佰四拾）股占

０．０００１ ％

十一、审议关于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证券市场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５３４

，

０９６

，

３８５

（五亿三仟四佰零九万六仟三佰八拾五）股，意见如下：

同意：

５３２

，

６５９

，

８９４

（五亿三仟二佰六拾五万九仟八佰九拾四）股 占

９９．７３１０％

反对：

２５５

，

９６９

（二拾五万五仟九佰六拾九）股 占

０．０４７９ ％

弃权：

１

，

１８０

，

５２２

（一佰拾八万零五佰二拾二）股 占

０．２２１１ ％

十二、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５３４

，

０９６

，

３８５

（五亿三仟四佰零九万六仟三佰八拾五）股，意见如下：

同意：

５３２

，

９０５

，

８３８

（五亿三仟二佰九拾万零五仟八佰三拾八）股 占

９９．７７７１ ％

反对：

１０

，

０２５

（一万零二拾五）股 占

０．００１９ ％

弃权：

１

，

１８０

，

５２２

（一佰拾八万零五佰二拾二）股 占

０．２２１０ ％

十三、审议关于调整独立董事人选的议案

选举金鑫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５３４

，

０９６

，

３８５

（五亿三仟四佰零九万六仟三佰八拾五）股，意见如下：

同意：

５３２

，

７５０

，

７３８

（五亿三仟二佰七拾五万零七佰三拾八）股 占

９９．７４８１ ％

反对：

７５

，

５２５

（七万五仟五佰二拾五）股 占

０．０１４１ ％

弃权：

１

，

２７０

，

１２２

（一佰二拾七万零一佰二拾二）股 占

０．２３７８ ％

十四、审议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５３４

，

０９６

，

３８５

（五亿三仟四佰零九万六仟三佰八拾五）股，意见如下：

同意：

５３１

，

７１１

，

３４５

（五亿三仟一佰七拾一万一仟三佰四拾五）股 占

９９．５５３４ ％

反对：

１

，

２０２

，

５３９

（一佰二拾万零二仟五佰三拾九）股 占

０．２２５２ ％

弃权：

１

，

１８２

，

５０１

（一佰拾八万二仟五佰零一）股 占

０．２２１４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张艳律师、杨营川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该

法律意见书认为：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有股东提出临

时提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

．

备查文件

１．

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０１４

证券简称
：

沙河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１７

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任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为

５４

，

５０６

，

１６３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要点

全体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２．７

股股份对价。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２３

日召开的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３

、实施股权分置方案的股份变更登记日：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３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在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

情况

深圳市沙河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６

日）起，在十二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前项规定期满后，通过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得超过

５％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

得超过

１０％

。

履行承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的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５４

，

５０６

，

１６３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７．０２％

。

３

、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

的比例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无限

售条件股

份总数的

比例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比

例

１

深圳市沙河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

５４

，

５０６

，

１６３

５４

，

５０６

，

１６３

１００％ ３７．０３％ ２７．０２％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项 目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 数 比例（

％

） 股 数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５４５０６１６３ ２７．０２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５４５０６１６３ ２７．０２

３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４７１９７７５９ ７２．９８ ２０１７０５１８７ １００．００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７１９７７５９ ７２．９８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２０１７０５１８７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０５１８７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况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深圳市沙河实

业（集团）有限

公司

２８

，

７０７

，

２９９ ３２．０２％ ６

，

７２３

，

５０６ ５％ ５４

，

５０６

，

１６３ ２７．０２％

合计

２８

，

７０７

，

２９９ ３２．０２％ ６

，

７２３

，

５０６ ５％ ５４

，

５０６

，

１６３ ２７．０２％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市沙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的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

总股本的比例（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４

名股东

１１

，

９８７

，

９１５ ８．９１％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１

、沙河股份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则的有关规定。

２

、沙河股份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遵守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时作出的各项承诺。

３

、沙河股份限售股份中的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部分股份的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本保荐机

构和保荐代表人同意沙河股份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部分股份的上市流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

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深圳市沙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如果计划未来通过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

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深圳市沙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０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６１

证券简称
：

海印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２１

广东海印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已经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６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７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

二、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１０

，

１５７

，

４７２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４２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３７８

元），预计该分配方案共分配

１７

，

２２６

，

６１３．８２

元。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

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１０

，

１５７

，

４７２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以资

本公积金转增

２

股，共计转增股本

８２

，

０３１

，

４９４

股。

上述利润分配以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 公司总股本由

４１０

，

１５７

，

４７２

股增加至

４９２

，

１８８

，

９６６

股。

三、股权登记日、除权除息日、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和红利发放日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５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６

日

３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６

日

４

、红利发放日：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６

日

四、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和转增股本方法

１

、本次送转的股份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６

日直接计入股东证券帐户。

２

、本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现金红利均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６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商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帐户。

六、股本结构变动表（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

转股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有限售条件

股份

２８６

，

０５３

，

１３１ ６９．７４％ ５７

，

２１０

，

６２６ ５７

，

２１０

，

６２６ ３４３

，

２６３

，

７５７ ６９．７４％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２８６

，

０５３

，

１３１ ６９．７４％ ５７

，

２１０

，

６２６ ５７

，

２１０

，

６２６ ３４３

，

２６３

，

７５７ ６９．７４％

其中： 境内非国

有法人持股

２８６

，

０５３

，

１３１ ６９．７４％ ５７

，

２１０

，

６２６ ５７

，

２１０

，

６２６ ３４３

，

２６３

，

７５７ ６９．７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其中： 境外法人

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 无限售条件

股份

１２４

，

１０４

，

３４１ ３０．２６％ ２４

，

８２０

，

８６８ ２４

，

８２０

，

８６８ １４８

，

９２５

，

２０９ ３０．２６％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４

，

１０４

，

３４１ ３０．２６％ ２４

，

８２０

，

８６８ ２４

，

８２０

，

８６８ １４８

，

９２５

，

２０９ ３０．２６％

２

、境内上市的外

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

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

４１０

，

１５７

，

４７２ １００．００％ ８２

，

０３１

，

４９４ ８２

，

０３１

，

４９４ ４９２

，

１８８

，

９６６ １００．００％

七、调整相关参数

１

、本次实施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后，按新股本总数

４９２

，

１８８

，

９６６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０８

年

度全面摊薄每股收益为

０．２９

元。

２

、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有限售条件股东承诺：海印集团所持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自获

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４８

个月内通过交易所挂牌出售公司股票的价格不低于

１５

元

／

股 （如果股权分置改革

实施之日起至出售股份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应对该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处理）。公

司在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５

日实施了

２００７

年度每

１０

股送

３

股派

０．３４

元（含税）转增

２

股的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

增方案后，上述承诺事项将作相应调整为：海印集团所持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４８

个

月内通过交易所挂牌出售公司股票的价格不低于

９．９８

元

／

股（（

１５－０．０３４

）

／１．５

）。

据此，在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８

年度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２

元（含税）转增

２

股的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方案后，上

述承诺事项将作相应调整为： 海印集团所持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４８

个月内通过交

易所挂牌出售公司股票的价格不低于

８．２８

元

／

股（（

９．９８－０．０４２

）

／１．２

）。

八、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广东海印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３７９９８４８

传真：

０２０－８３７９４９０２

联系人：潘尉、江宝莹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３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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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否决议案的情况，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4

月

28

日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会议采用现场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公司已于

2009

年

4

月

8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

表共

17

人，代表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4600510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74.20%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

务所杭州分所张小燕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荐代表人赵勇

先生，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依法召集，董事长李庆跃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三、议案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

200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46005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2

、审议通过了《

200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46005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

0%

。

3

、审议通过了《

2008

年年度报告》及《

2008

年年度报告摘要》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46005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4

、审议通过了《

200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46005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5

、审议通过了《

200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46005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6

、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46005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46005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8

、审议通过了《修改

<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和

<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46005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9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46005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09

年

4

月

8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相

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杭州分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结论意见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杭州分所出具的《关于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

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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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否决的议案。

一、会议召开及股东出席情况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4

月

28

日在包头市稀

土国际大酒店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初育国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的方式

进行，本次参与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

4

名，代表股份

123,546,530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的

38.608％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经世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

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123,546,53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123,546,53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8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123,546,53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8

年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123,546,53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5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中和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西水股份公司

2008

年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 本公司

2008

年度

实现净利润

28,477,309.18

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净利润

26,832,972.39

元

,

提取法定盈余公

积金

8,543,605.02

元； 加上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74,463,545.69

元， 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92,752,

913.06

元。为了适应当前的经济环境，保持公司持续稳定发展，考虑到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公

司

2008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本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

123,546,53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股东会审议，同意提取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20,000,000.00

元，应收债权减值准备

9,806,549.76

元。

表决结果：

123,546,53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7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续聘中和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我公司进行

2009

年审计服务，聘期一年，年审计报酬

35

万元。

表决结果：

123,546,53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8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

123,546,53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司章程》（

2009

年修订）。

9

、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经股东会审议，同意李国春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并选举刘建良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任

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刘建良先生简历：

刘建良，男，

1968

年

8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工程师。 曾任北京燕山石化公司营销处副处

长、芳烃事业部副经理、计划部部长、办公室主任、技术部主任及下属多家企业董事长、总经理职务；内蒙古

乌达发电集团总经理；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总裁。 现任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董事。

表决结果：

123,546,53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聘请的经世律师事务所刘爱国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经世律师事务所

关于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年度股

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的股东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经世律师事务所关于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

002067

证券简称
：

景兴纸业 公告编号
：

临
2009-027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08 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2009

年

5

月

7

日

(

星期四

) 15

：

00-17

：

00

在深圳证券

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08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

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朱在龙先生，董事、总经理戈海华先生，独立董事柳春香女士，公

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徐俊发先生，董事会秘书姚洁青女士，保荐机构代表徐炯炜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 60054 5� � � � � � � � � �

证券简称
:

新疆城建 编号
:

临
2009- 021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为规范新疆城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

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黄河路

支行（以下简称

"

专户银行

"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保荐人

"

）签订了《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协议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黄河路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该

专户仅用于公司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和专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四、公司授权保荐人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洪毅恺、方向东可以随时到专户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

料；专户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五、专户银行按月（每月

10

日前）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保荐人。

六、 公司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

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

"

募集资金净额

"

）的

20%

的，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保荐人，同时提供专

户的支出清单。

七、保荐人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保荐人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专户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

表人不影响协议的效力。

八、专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保荐人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可以

主动或在保荐人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保荐人发现公司、专户银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书面报告。

特此公告。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4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

00087 8� � � � � � �

证券简称
：

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
：

2009- 021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一、传闻情况

2009

年

4

月

25

日，《经济观察报》刊载了万晓晓所撰写的《云南铜业前董秘

7.6

亿元挪用大案起底》，

《每日经济新闻》刊载了张昊所撰写的《

"

精确

"

做空沪铜期货，云南铜业

6

天获利超过

4000

万》。 与本公司

相关报道的主要内容如下：

传闻（

1

）：云南昌立明经贸有限公司、北京富邦公司参与了云南铜业的定向增发。

传闻（

2

）：

2007

年

2

月，昌立明以融资为名得到

10

亿元云南铜业开出的商业承兑汇票。 贴现后，昌立

明和北京富邦公司分别用其中的

2.375

亿元和

3.325

亿元购买云南铜业定向增发的股票，同时富邦公司拆

借

1.9

亿元用于炒股、投资。

传闻（

3

）：上海金山公司利用融资中开出的银行承兑汇票，骗取了云铜股份

1

亿多元的资金。

传闻（

4

）：云南铜业套期保值，仓位频繁变动，说明了其投机需求。如果真正套保的话，应该是跟现货销

售相对应，也就是说企业库存或者货源要减少

1

万吨，现货做相应的卖出，期货就应该做相应的平仓。

二、澄清说明

经核实，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针对上述传闻事项说明如下：

传闻（

1

）属实。

传闻（

2

）不属实。

2006

年底至

2007

年，本公司与云南昌立明经贸有限公司签订了铜精矿、电解铜等购

销业务合同。合同中约定

"

由昌立明向本公司提供一定数量的、合乎公司品质标准要求的铜精矿，本公司可

以汇票、支票、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等付款方式进行结算。

"

根据铜精矿的采购市场行情及公司的

实际情况，本公司与客户的原料采购协议为一年一签，采购原料时以预付款的形式先支付货款，客户才能

按要求提供铜原料。

2007

年

2

月

6

日， 本公司向云南昌立明经贸有限公司以该贸易合同为背景开具了

3

亿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和

7

亿元商业承兑汇票。 该合同数量

26,600

吨，总金额为

10.26

亿，但因该公司未能

按合同约定提供原料，本公司要求其偿还所支付的资金。 经核实，本公司已于

2007

年

4

月

24

日前向云南

昌立明经贸有限公司全部收回已开具的

3

亿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和

7

亿元商业承兑汇票， 其中通过现金方

式收回

9,500

万元、通过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收回

10,000

万元（已于

2007

年

3

月

6

日贴现）、通过商业承兑

汇票方式收回

80,500

万元 （其中

50,000

万元于

2007

年

3

月

31

日贴现，

30,500

万元于

2007

年

4

月

24

日贴现），此项交易并未对本公司造成经济损失。该项合同未能履行的原因已由司法部门介入调查，并且至

今为止，本公司也未获得司法部门对此合同未执行原因的调查结果。 另外，本公司与北京富邦公司除定向

增发外，从未发生过任何业务往来。

传闻（

3

）不属实。

2005

年本公司与上海金山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签订了电解铜购销合同，合同中约定

"

由金山公司向本公司提供一定数量的、合乎公司品质标准要求的电解铜，本公司可以汇票、支票、银行承兑

汇票、商业承兑汇票等付款方式进行结算。

" 2005

年

8

月本公司开出

1

亿元商业承兑汇票给上海金山有色

金属有限公司，该合同数量

2,000

吨，总金额为

1.061

亿，后因金山公司长期不能按要求提供电解铜，本公

司要求其返还预付的资金，

2007

年

9

月本公司通过票据结算的方式全部收回了该笔资金。 该项交易已由

司法部门介入并在调查中。 至今为止，本公司并未获得司法部门关于该项交易的调查结果。

传闻（

4

）不属实。

3

月中旬以来，国内期铜价格出现一轮多逼空行情，铜价一个月内从

30,000

元

/

吨一

路上涨至

4

月中旬的

41,000

元

/

吨，导致本公司持有的卖出套期保值头寸在现货销售的同时，无法顺利对

冲平仓。

4

月

23

日，铜价已大幅回落至

36,500

元一线，而本公司持有的部分空头头寸对应的现货已完成销

售，故选择此时将这部分头寸买进对冲平仓，以规避价格风险。本公司一直坚持套期保值的谨慎性原则，严

格控制套期保值的数量，在资金管理上也具有完备的风险控制措施。本公司所进行的期货交易是与现货数

量完全对应的套期保值，不存在投机交易行为。

三、其他说明

1

、鉴于本公司过去在资金管理、合同审批及履行方面出现的问题，本公司在领导班子调整后，加强了

内部管理，对本公司的管控模式、业务流程进行了重新调整、梳理，建立了系统的、涵盖公司各营运环节的

内部控制制度，形成了完整的内部控制体系。 明确了各部门、岗位的目标、职责和权限，建立了相关部门之

间、岗位之间的制衡和监督机制，并设立了专门负责监督检查的审计部门。特别在财务管理方面，本公司建

立了以资金集中管理为核心，以全面预算化管理为手段的统一管理、统一核算、统一融资、统一资金使用、

统一对外投资的财务集中管理体系。

2

、本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制定了严格的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截至目前，本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3

、本公司对相关机构或个人造谣、误导性报道、误导性分析的立场和观点，公司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

权利。

四、必要的提示

1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本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请投资者关注本公司公告，切勿轻信传闻。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4 月 29 日


